
附件 1-3 

广州市对外科技合作计划国际高端科技资源 

引进专题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引进国（境）外研发机构方向 

本方向围绕我市重点发展的 IAB、NEM 等产业，聚集全

球高端创新资源，通过支持具有引进国际技术转移服务职能

的机构，引导推动国（境）外著名高校、研究机构及跨国公

司在我市建立研发机构，推动促进广州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通过引进研发机构落地，吸引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

科学家、国际顶尖科研团队和优秀人才来我市创新创业，促

进国际先进技术成果与本地企业、机构合作落地转化，实现

平台、人才、项目相结合。 

（一）支持内容 

面向我市具有科技交流合作、科技推广服务、科技中介

服务、引智引技引才等职能的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遴选

支持一批广州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促进中心发展，通过财政科

技经费支持其开展国际科技交流活动，推动其引导国（境）

外著名高校或研发机构在我市设立独立研发机构，或与我市

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合作设立研发机构，以及引导跨国公

司研发总部或区域性研发中心落户我市。立项项目承担单位

列入“广州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促进中心”名单。 

（二）申报要求 

本方向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关



要求，此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1. 申报单位应为我市具有科技交流合作、技术推广服务、

科技中介服务、引智引技引才等职能的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

位。 

2. 应提出明确的工作目标、可行的工作计划等。 

（三）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可行性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并提交纸质申报书（含附件材

料）原件一式一份。附件材料包括： 

1. 单位法人资质证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已三

证合一，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法人资

质证照。企业单位需由单位管理员在单位信息维护时提供企

业授权委托书，系统自单位信息表自动读取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2. 项目组前三名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 

3. 若有合作单位，可提供合作协议。协议明确合作各方

的合作方式、任务分工、知识产权归属、经费分配、收益分

配及预期目标等内容，并加盖双方单位公章。申报的合作事

项应与合作协议相关内容一致。 

4. 应提供与拟引进的国（境）外科研机构就引进其落户

广州开展相关工作的佐证材料。 

5. 其他能证明相关工作经历与水平的文件、资料复印件。 

（四）验收考核要求 

项目实施期内，拟引进的研发机构至少满足下列要求，



项目方能通过验收： 

1. 在广州成立独立法人的外资独资或合资研发机构，完

成相关注册手续； 

2. 研发机构建立了内部管理制度，制定了建设运营方案，

相关技术引进及推广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3. 研发机构注册资本应至少到位 20%。 

（五）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立项事后补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0 项，每项

目市财政支持 80 万元，项目完成通过验收后一次性拨付补

助经费。 

（六）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18 年 7 月，项目实施期限 2 年或 3

年。 

（七）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本方向主管处室为科技交流合作处。联系人：邝敏玲，

黄远萍；联系电话：83124168，83124068。 

二、支持举办国际科技会议方向 

本方向通过支持在穗举办的高水平国际科技创新论坛

与会议，汇聚国(境)内外科技资源，提升国际科技创新枢纽

功能，提升广州科技创新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一）支持内容 

支持由我市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主办单位或第

一承办单位的高端国际科技会议与论坛。 

（二）申报要求 



本方向申报应符合通知中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关

要求，此外还需符合以下条件： 

1. 申报单位应为我市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且应为会

议主办单位或第一承办单位。同一会议只能由一家单位申请

本专题支持，请会议主办、承办单位做好沟通协调。若同一

会议由参与主办、承办的多家单位分别提出申请，则取消该

会议获得本专题支持的资格。 

2. 会议应在本领域内具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应有高层

次人才领衔参与，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或其他发达国家科学院院士等。 

3. 参会人数在 150 人以上，且国（境）外参会人员占三

分之一以上。 

4. 会议举办时间应在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5. 自筹资金与市财政资助额度比例不低于 1:1（各级财

政支持经费不计入自筹资金）。 

（三）申报材料 

通过阳光政务平台提交《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可行性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并提交纸质申报书（含附件材

料）原件一式一份。附件材料包括： 

1. 单位法人资质证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已三

证合一，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法人资

质证照。企业单位需由单位管理员在单位信息维护时提供企

业授权委托书，系统自单位信息表自动读取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2. 相关部门同意举办国际科技会议的批件复印件（提交

纸质申报材料时，需提供批件原件作受理查验核对，否则将

视作受理审查不通过）。 

3. 举办国际科技会议的相关背景材料。 

（四）验收考核要求 

1. 国际会议按照申报书要求圆满完成； 

2. 申报单位在会议结束后 1 个月内，提交会议总结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 

（1）会议具体情况（会议的整体规模、与会重要人员

介绍、学术报告情况、重要领导人出席会议情况等）； 

（2）会议成果情况（会议论文、纪要、达成的合作意

向等，对国内该领域的推动作用等）； 

（3）会议组织的经验和不足； 

（4）提供不少于 10 张反映会议过程、场景的照片。 

（五）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立项事后补助方式，支持不超过 10 项。其中：

参会人数在 150—300 人的项目每项市财政支持 30 万元，参

会人数高于 300 人的项目每项市财政支持 50 万元，项目完

成通过验收后一次性拨付。 

（六）项目实施期限 

项目起始时间为 2018 年 8 月，项目实施期限 1 年。 

（七）注意事项 

1. 获得立项资助的会议，应在会议相关文件、出版物和



宣传报道中注明“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资助”。 

2. 本专题经费不与其他各级财政经费同时资助同一会

议。已明确将获得其他各级财政经费资助的会议，不得申请

本专题支持；已立项支持的会议后续若获得其他各级财政经

费资助，我委将终止项目合同，不再拨付本专题资助经费。 

（八）主管处室及联系方式 

本方向主管处室为科技交流合作处。联系人：邝敏玲，

黄远萍；联系电话：83124168，83124068。 
 


